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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府办发〔2017〕9 号 

 

 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对行政机关事业 

单位及市属国有企业对外签订合同 

审查工作的通知 

 

炉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

部门、市属国有企业： 

为规范政府行为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保护国有资产，根

据《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东南州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黔东南府办函〔2015〕222 号）要求，并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，现就我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对外签订合同报送审

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查主体和审查机构 

凯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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炉碧经济开发区、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市级行政

机关事业单位、市属国有企业对外签订的合同及代市人民政府

草拟的合同，在正式签订合同前应将合同草案及相关附件送市

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。 

二、送审项目和送审要求 

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的

对外签订的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履行职责、

提供公共服务和自身建设需要时，与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经过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协议。包括以下类型： 

（一）房屋等国有资产（含无形资产）的建设、租赁、担

保、出借、承包、买卖、物管合同； 

（二）森林、水域、滩涂、矿藏等国有自然资源的出租、

承包、出让合同以及土地整理合同； 

（三）行政征收、征用、委托合同； 

（四）行政贷款合同； 

（五）政府采购合同； 

（六）特许经营合同； 

（七）各类招商引资合同、协议； 

（八）市政府认为应当纳入监督管理的其他合同。 

   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签订的合同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

代市人民政府草拟的合同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合

同时，应当提供合同草案文本，合同对方主体资格、资信、履

约能力调查材料以及其他签订合同有关的材料，并对材料的完

整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在递交复印材料时应核实与原件无异并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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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本单位公章。报送的材料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

补全，未补全的，政府法制机构不予审查。 

    三、送审所需提供的材料 

送审所提交的材料，根据合同内容，分为共性材料和个性

材料，凡需提交个性材料的合同，需将共性材料一并提交。 

（一）共性材料： 

1.送审函；  

    2.合同文本（经本单位分管领导审核）；  

 3.与合同有关的情况说明、背景材料、有关会议纪要（项

目评审会决定）等，包括草拟的过程、风险论证的情况、合同

对方资信情况（工商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税务登

记证、履行合同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、参加本

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

声明）以及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； 

    4.合同订立的依据、相关批准材料。  

(二)个性材料： 

1.政府集中采购类： 

（1）政府采购信息公告； 

（2）政府采购申报表（公车采购：另需提供行政事业单

位配置公务用车申报表）； 

（3）成交通知书； 

（4）政府采购合同； 

（5）送审合同额度按照《贵州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

额标准》要求报审，货物类：30 万元以上；服务类：3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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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；工程类：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至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标准以下。 

2.公开招投标类： 

（1）政府采购信息公告、招标公告； 

（2）政府采购申报表； 

（3）中标通知书； 

（4）政府采购合同； 

（5）凡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

类（市政府采购目录内、目录外），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的，

需提供同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机构的批准证明； 

（6）送审额度按照《贵州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

准》要求报审，货物类：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）；服务类：

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）。工程类：按照国家制定的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标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；  

3.土地、矿产、水利等自然资源出让类： 

（1）同级政府招拍挂出让的批复、出让方案、估价备案

表； 

（2）招拍挂出让公告； 

（3）竞买申请书； 

（4）竞买资格确认书； 

（5）招拍挂出让竞买报价单； 

（6）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； 

（7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。 

4.招商引资类（包括框架合作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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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投资方资格材料：工商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明、税

务登记证、资信证明（资信证明是指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出具

的足以证明他人资产、信用状况的文件、凭证等。核心是证明他

人拥有某项资产、债权或具有某种程度经济实力。） 

（2）考察报告（考察组对投资方资质进行实地考察后撰写

的由考察组负责人签署的考察报告）； 

    （3）项目主管部门的意见； 

 （4）提供相关优惠政策。 

四、报审时间 

须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的合同，送审单位应将本通知

第二条所列材料于合同正式签订前 15 日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

公室审查。 

    五、责任追究 

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签订的合同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

代市人民政府草拟的合同，未经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，

不得签订。任何单位及个人擅自签订合同，造成损失或损害政

府诚信的，由纪检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六、其他 

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出具的法律审查意见仅限于行政

机关内部工作使用，政府工作部门及知情人员不得对外泄露相

关内容。 

合同订立后或者履行过程中需要订立补充合同或者变更、

解除合同的，按照重新签订合同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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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应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年度签订的合

同目录及合同履约情况书面向市人民政府报告，同时抄报市人

民政府法制办公室。 

涉及招商引资合同的还应当抄送上级招商引资管理部门，

涉及特许经营的同时抄送上级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。 

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：市行政中心 C 座 305 室；电

话：8065813。 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2014 年 11 月 27 日印发的《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外签订合同报送市政府

法制办公室审查备案的通知》（凯府办发〔2014〕140 号）文

件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2017 年 3 月 16 日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市人武部，市武警中队，各人民团体。 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凯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
共印 120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00 份   


